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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03 年中央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也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未来的五到十年，是东北地区

实现全面振兴的关键阶段，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

持续发展，实现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关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

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刺激消费，扩大内

需，从而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因此，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使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东北地区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先在整体上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综合性的论述

和概括，然后在搜集东北地区相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我国东北地区基本公共

服务的现状、均等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找出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分析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的原因。在借鉴国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实现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希望对东北地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贡献绵薄之力，并希望对其他地区的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有以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是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对基本公

共服务研究的现状，以及文章的写作思路、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概述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概念，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通过搜集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数据，分析

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均等化程度、存在的问题以及非均衡的原因。 

第四部分介绍了国外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第五部分提出了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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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3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the northeast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people have been greatly benefits. The next five to ten years is the critical stage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The key of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ortheast is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o promote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health, sports and other public utilities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nd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t also could promote 

Northeast economy develop with a health and high speed.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rtheast.  . 

This article uses the normative analysis,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research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rtheast.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 and summariz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general , and then analys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degree of equality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f northeastern, find out the problem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rtheast, analyse the reason of 

non-equilibrium. At last, this article gives the suggestion how about further improv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rtheast based on learning from foreign 

success experience. I hope that the article is useful for rising the level of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rtheast, and helpful for the equalization of other areas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n introduction.It is mainly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purpose 

and the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article writing ideas, innovations and shortcomings.  

    The second part mainly summarize concept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article.  

The third part is the key point of this article, analys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degree of equality, the problems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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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reasons of non-equilibrium through collection data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rtheast.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oreign success experience on equ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 last part gives the suggestions how about further improv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Northeast. 

 
 
 
 
 
 
 
 
 
 
 
 
 
 
 
 
 
 
 
 
 
 
 
Key Words：Northeast   Basic public services   Equalization    

Transfer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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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1  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0.1.1  选题背景 

    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

通过《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思想。该战略要求在促进东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要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加快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努

力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在实施振兴战略中得到实惠。战略

实施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经济

结构逐步优化，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升。2009 年底，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

31078.24 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9.2%。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东北地区居民也

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基

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就业形势有所

好转。然而，由于东北地区下岗职工多，低保人数多，由此伴随的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等问题巨大，历史包袱沉重，基本公共服务仍然是供小于求，区域基本

公共服务非均衡的状况存在，这就制约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

施。未来的五到十年是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为了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研究。 

0.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1)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可以使研究更有针对性。就目前

我国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状况来看，大多数集中在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的理论研究上，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外延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财政政策，并且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总体讨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

题以及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各个省市的

实际情况都有所不同，这样就有可能造成研究缺乏针对性。因此，本文在搜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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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的相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分析，针对东北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2)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可以使研究体现阶段性。我国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应该分阶段的，而各个阶段的主要目

标也都不相同。目前我国正处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应更加侧

重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3)希望对其他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希望本文

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可以对其他地区以及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有所

贡献。 

    2.现实意义 

十一五计划的重要规划之一是：加快东北地区振兴步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实施规划的几年来，东北地区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也有所提高。未来的五到十年，是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的关键阶段，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区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1)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有利于东北区经济持续、健康、高速的发

展。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为各经济主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

环境，提高经济主体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增加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可以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为社会

公众提供更好的保障，使公众放心的将储蓄的钱用于更多的消费，从而促进消费，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2)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有利于促使资源在全国范围合理流动，提

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推动东北地区与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3)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目标促使了政府活动的方向更多的向社会领域、民生领域倾斜，使政府从

干预控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服务转化，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4)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可使人人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缩小区域、城乡发展的差距，维护东北

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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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涉及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公民福利等诸多问题，

一直受国内外学者到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主要从公平正义、增加国民福利的角

度来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0.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9 世纪末期，德国、法国、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英国的国际竞

争地位受到威胁，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国家状况的关注，这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

社会福利”思想，他主张经济学要以社会福利为研究中心，通过政府干预经济进

行社会改良。他认为国家应该制定福利政策，兴办福利事业，通过赋税来实行免

费医疗、老年抚恤金、比较充分的失业救济等，消除财富不均，把个人利益与社

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在这一时期凯恩斯出版了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书中他明确提出了政府干预论，主张国家对经济

生活进行干预。国家应通过建立累进税制将富人的一部分钱集中，用以举办社会

福利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距。 

1954 年，萨缪尔森 11 月在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第一次为“公

共产品”下了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公共产品就是指任何人消费该物品都不会导致

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不同于私人物品的两个本质特征：一是

消费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正是由于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

它们不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私人部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通过市场来提供，公

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从而弥补市场的局限性。 

马斯格雷夫在 1959 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研究》中，首次提

出公共经济学，促进了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公共经济学认为财政学不仅仅局限

于对财政收支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怎样区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怎样使稀缺

资源在公共产品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怎样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怎样才

能最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等问题进行研究。书中认为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国民福利的最大化，应该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活动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内，使

市场与政府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马斯格雷夫认为纯公共物

品应由中央级政府提供，而带有混合物品性质的地方公共物品则根据受益范围原

则分别由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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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托宾提出“特定平均主义”理论，认为一些稀缺的基本公共服务

如健康医疗、基础教育应当实现平均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如果完全通过私人或竞

争的方式提供，虽然会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可能只是迎合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

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市场

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这一准则也决定了政府必须提供“一视同仁”的基

本公共服务，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对“福利”的理解是：创造福

利的并不是创造资源本身，而是资源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这些机会和活动建

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人们关心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这些资源能给他带来写

什么。他认为不应该单纯使用效用指标来衡量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

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他认为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应该仅仅着眼与经济

的发展，应该更注重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条件、提高居民社会生活能力。政府应通

过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提供，致力于人类能力的提高。 

以文森特·奥特斯罗姆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者，提出应区分公共品的供应和

生产，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沙安文总结了世界范围内财政转移支

付的主要做法，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评估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分

析和评价。 

0.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

重点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

政途径。 

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学者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归

纳为以下两种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基本功公

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

社会治安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海威(2007)，他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包

含四方面内容，一是底线服务，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包括社会保障、

社会救济、就业服务等；二是发展服务，主要是为了公民的发展权利，包括基础

教育、公共卫生、文化体育事业等；三是环境服务，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生存生

活的基本环境，包括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四是安全服务，主要

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民财产安全，包括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国家安全等。第二

种观点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是指纯粹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笼统的将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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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卫生、社会保障界定为基本公共服务，只能将其中的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

社会救济等界定为基本公共服务，宋迎法、包兴荣等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江明融(2006)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要

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经济成分、不同的社会阶层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产品

与服务。常修泽在《中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研究》(2007)中认为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有三层含义：第一，机会均等，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和

原则应该均等；第二，结果均等，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应该大

体一致；第三，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等的过程中，应该尊重社会成员的自

由选择权。山东省财政研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认为基本公共服均等化是具

有区域性的，在国家范围内也要考虑区域实际的问题，要现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根据经济社会自身发展状况，缩小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所长贾康研究员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初级阶段的目标

要更加侧重于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级阶段的目标会更多地侧重于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的目标则为实现全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于均等化标准的判断，吕炜，王伟同(2008)认为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判断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统一的均等，即政府向全社会提供统一标准的基本公

共服务；一种是相对、大致的均等，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允许基

本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陈昌盛(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遵循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即在坚持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承认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在不同

的群体间产生差异，但是政府必须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他的保障；其次要遵循

平均原则，即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应该平均，底线完全平等。 

对于基本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常修泽(2007)指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必须实现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调整支出结构，扩大对公共产品

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周明海、吴兆雪(2008)认为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在提供基本功公共服务上的事权，在此基础上，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收入

划分，实现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丁元竹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际视

角》(2008)中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和基本实现手段是财政能力均等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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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0.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运用东北地区的

数据资料，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研究。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对基本公共

服务研究的现状，以及文章的写作方法、思路、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概述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概念，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以及均等化

标准的判定，还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通过搜集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数据，分析

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均等化程度、存在的问题，分析东北地区基本公

共服务非均衡的原因。 

第四部分介绍了国外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并从中得到

实现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启示。 

第五部分在借鉴国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

一步提高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0.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 

    1.实证分析法。本文通过搜集相关数据资料，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进行实证分析。 

    2.规范分析法。本文在借鉴其他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功实践的基础

上，对进一步实现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3.比较分析法。本文把国外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做法与国内的做法进行

比较分析，并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实现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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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0.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1.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区域—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进行研究。目前，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总体情况进行研究，很少有对具体

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研究，对东北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就

更少了。 

2.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实证分析。 

3.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

出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 

0.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得还不够深

入，以后会继续跟踪研究。同时，由于资料有限，对于数据整理方面可能会有所

偏颇，今后也会逐渐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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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理论 

1.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的界定 

1.1.1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通过使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向

公民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总称。公共服务的根本特点：一、公共服务是满足社会公

共需要的社会产品。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权利、正义等公共价值，

积极回应社会公共需要，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与服务。二、

公共服务是公民平等享受的社会产品。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平等地解决社会成员的

基本生存、基本生活问题，平等地改善公民的生活状况，提高公民的生存质量，

造就精神心理健康且有能力的公民。 

    公共服务按功能可分为三类：一是维护性公共服务。即确保统治秩序、市场

秩序、国家安全的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国家机器的存在和运作。即使是最贫苦的

人们对此类服务也有基本需求，因此，是缺乏弹性的“必需品”。二是经济性公

共服务。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事业的生产、对生产者

的公共补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三是社会性公共服务。政府为促

进社会公正与和谐为全社会提供的平等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教育公共服务、公

共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就业公共服务等，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烈的

再分配功能，对平等目标的关注居于重要地位。 

1.1.2  基本公共服务 

    由于公共服务的性质是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所有公民的公共需求，而

不同阶层、不同公民的根据自身情况的差距需求不完全相同，被所有地区所有阶

层的公民都广泛需要的公共服务即为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全体人

民最低层次的、最直接的、最基本的、最广泛的、最迫切的公共需求，主要是与

民生直接相关的公共服务。 

本文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

基础教育对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存发展起着最基础的作用，是最特殊、最基础的教

育阶段，这个阶段包括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行为规范等的教育。基础教

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个人和国家素质的高低，每个人都享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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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医疗卫生直接决定着国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是每个公民基

本的权利，政府要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健康保障；社会保障体现是全体社会成员

生存权利，社会保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最低生活标准，保证他们无论遭遇到什

么困难仍然能够享受基本生活。 

由于政府财政能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类别的公共服务都实现均等化，

而是在均等化过程中分清轻重急缓，确立均等化的先后顺序。基础教育、公共卫

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应该得到最优先的保障。 

1.1.3  均等化以及均等化标准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是绝对的平均化，而是一种相对的、合理的、

可比的均等；不是强调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完全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在基

于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把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可接受的范围

内，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民之间都能享受到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平均

化是要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单纯的等额分配，这样既无法提高效率也不利于全体

人民享受到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方向应该

是一种相对的大体的均衡，而不是搞平均主义。 

对于均等化标准目前准还没有统一界定，通常标准有以下几种：一种是最低

标准，也就是要保底，一个国家的居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区域，都能够平等的享受

到国家提供的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种是平均标准，也就是政府要提供

的基本公共服务要达到中等的平均水平，这个标准相对于最低标准而言层次较

高，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处于中间阶层的人是大多数，所以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

务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要求公共服务提供的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

这种既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又保证最低标准需求的平均标准符合我国的国情。还

有一种是相等的标准，也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完全均等的意思，所有地区享受到的

公共服务要完全一致，类似于绝对平均，这种标准对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水平要

求很高。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所以现在这个标准并不

适合我国的国情。其实这三个标准并不是完全矛盾，而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

随着在经济水平的发展和财力水平的提高，逐步实行这三个标准，首先提供最低

标准的公共服务来保底，然后提高到平均的中等水平，最后再达到所有地区所有

人都相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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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 

1.2.1  福利经济学基本思想 

20 世纪 20 年代，庇谷提出了有重大影响的孕育着福利国家雏形的国家干预

主义的经济政策。庇谷在完全竞争前提下，以马歇尔等人的一般经济理论为基础，

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提出了国民“收入均等化”、“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

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主张，首次构建了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由庇谷

开创的福利经济学体系被成为旧福利经济学。庇谷把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均等化的

收入分配看做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并采用两个标准作为检验社会福利的指

标：一是国民收入的大小，二是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国民收入水

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大。庇谷主张通

过国民收入增加和国民收入再分配两种方式来增加社会福利。他认为要增加社会

福利就必须实现收入均等化，如果把富人的一部分货币转移给转移给穷人，根据

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富人所遭受的福利损失要远小于穷人福利的增加，然而富

人显然不会如此选择，市场机制对收入均等化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应通过征收累

进税的办法把富人的一部分钱收来建设社会福利设施，让低收入者享用，实现货

币收入从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的“转移”，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福利。

同时，庇谷还确立了社会服务最大化标准，即当所有人的收入均等从而使货币的

边际效用相等时，社会经济福利就会最大化。此外，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对福利经

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尤

其是劳动力要素的合理配置，对国民收入的增加起着这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

须给劳动者提供适当的劳动条件，并在劳动者遭遇疾病、伤残、生育老年等情况

而不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时，能够给予适当的物质帮助。通过采取向富人征收累

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将国民收入再分配给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分配给穷人增加

社会救济，以此来达到更加平均的收入分配结果，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普遍福利增

加。 

新福利经济学理论不再使用边际效用基数论来分析福利问题，而是运用边际

效用虚数论来探讨福利问题，并用帕累托最优来解释福利问题。帕累托最优资源

分配的一种状态。在达到帕累托最优时，在不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境况下，不可

能使某个人的情况变好，再进行任何政策的变动都会带来福利的损失。然而，帕

累托最优标准无法判断社会普遍福利是否有所增进。对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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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原则，即国家的政策发生变动，将会使某些人的利益增加，某些人的利益受

损，如果状况得到改善的社会成员对状况恶化的社会成员给予补偿，并且补偿后

有剩余，就说明社会福利增加了。根据这一原则，政府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从

利益增加的社会成员那里取走一些收益补偿给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社会成员，虽

然受益者损失部分利益，但是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补偿原则的基本思想为

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以

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也不同，国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为公共服务需求没有

得到满足的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样的政策显然会使有些地区的利益受

损，这时政府可以通过给予利益受损地区诸如税收优惠、产业政策倾斜等优惠政

策作为补偿。从而使得公共服务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地区得到满足，利益受到损失

的的地区得到政策补偿，最终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得到提高。 

1.2.2  公共财政理论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弥

补由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问题。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只限

于公共服务领域，为保证政府不超越这一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必须合理划定政府

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并通过立法进行规范。 

公共产品具有三个不同于私人物品和劳务的特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

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如国防、外交、公共安全、义务教育、公共医

疗和社会保障等。正是由于公共产品的这三个特性，它们不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

换，私人部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通过市场来提供。这时政府应就应该介入，提供

公共产品，来弥补市场的局限性。基于这一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提供社会公共

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以市场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取得国民收入，并将这些

收入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上，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共财政

的本质特征是公共性，这也要求了政府必须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机会均等的公共

服务。同时，政府作为非营利性的市场主体，不能参与市场营利竞争。公共财政

的活动范围只能是在市场失效的公共服务领域内，不能超越这一领域影响市场机

制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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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东北地区年基本公共服务现状 

 东北三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曾经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资源产业衰退，东北

老工业基地竞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经济发展步伐相对仍较缓慢，与沿海发

达地区的差距在扩大。2003 年 10 月，中央明确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改革开放以来被拉开的发展差距逐年缩小，赶上了

全国平均增速。为了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对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进

行研究。 

2.1.1  基础教育 

    为了提过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

教育，义务教育是当前基础教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这里主要从普通小学师生

比和普通初中师生比这两个方面来研究东北地区地区间基础教育均等化水平，师

生比的比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比值越小则说明该地

区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越低。 

从表 2-1 中可以看出，普通小学师生比比值值最高的是吉林省，比值 8.78%，

比黑龙江省高出 0.64 个百分点，比辽宁省高出 2.14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普通小

学教育的差距还是较为明显的。普通初中师生比比值最高的是吉林省，比值为

7.82%，比黑龙江省高出 0.15 个百分点，比辽宁省高出 0.35 个百分点。 

2.1.2  医疗卫生 

这里主要通过比较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和每万人

拥有床位数来比较东北地区地区间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平。每万人拥有机构数、

每万人拥有人员数以及每万人拥床位数数值越大就说明该地区的医疗卫生公共

服务水平越高，数值越小则说明该地区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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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东北地区 2009 年地区间基础教育水平比较表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在校生数(人) 1903733 1461099 2255977 

专任教师数(人) 155025 128301 149711 

小 

 

 

学 
师生比(%) 8.14 8.78 6.64 

在校生数(人) 1338839 869037 1359494 

专任教师数(人) 102719 67985 101548 

普

通

初

中 
师生比(%) 7.67 7.82 7.47 

数据来源：根据 2000—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表 2-2  东北地区 2009 年地区间医疗卫生水平比较表 

项目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人口(万人) 3826 2740 4319 

卫生机构数(所) 21825 18543 34729 

卫生人员数(人) 242973 180775 310007 

床位数(张) 146572 108345 191492 

万人拥有机构数(所) 5.70 6.77 8.04 

万人拥有人员数(人) 63.51 65.98 71.78 

万人拥有床位数(张) 38.31 39.54 44.33 

数据来源：根据 2000—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从表 2-2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每万人拥有机构数、每万人拥有人员数，还是

每万人拥有床位数，辽宁地区均高于其他两省，吉林地区位居二位，黑龙江地区

位居第三位。每万人拥有机构数辽宁地区为 8.04 所，与最低的黑龙江地区相差

2.34 所；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辽宁地区为 71.78 人，与最低的黑龙江地区相差

8.27 人；每万人拥有床位数辽宁地区为 44.33 张，与最低的黑龙江地区相差 6.0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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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社会保障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以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和失业险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覆盖范

围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参保人数迅速增加，筹资渠道逐步拓宽，基金支撑能力显

著增强。 

这里我们通过比较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人口比重、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人口

比重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人口比重来比较东北地区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水平。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值越大，就说明该地区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越

高；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值越小，则说明该地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越低。

从表 2-3 中可以看出，在养老保险方面，辽宁地区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为

33.74%，分别高出黑龙江地区 9.69、13.62 个百分点；在医疗保险方面，吉林地

区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最高，为45.36%，分别高于辽宁地区和黑龙江地区1.47、

3.53 个百分点；在失业保险方面，辽宁地区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最高，为

14.48%，分别高于黑龙江地区和吉林地区 2.16、5.67 个百分点。 

 

表 2-3  东北地区 2009 年地区间社会保障水平比较表 

项目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人口(万人) 3826 2740 4319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920.3 554.3 1668.1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1544.3 1242.8  1895.6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471.3 241.4  625.3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人口比重(%) 24.05% 20.12% 33.74%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人口比重(%) 40.36% 45.36% 43.89%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人口比重(%) 12.32% 8.81% 14.48% 

数据来源：根据 2000—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2  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衡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变异系数的方法来衡量东

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这里建立公式： %100*)/1( DiSiYi −= 。其

中，Yi表示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Si 表示某一年度基础教育、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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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社会保障所包含的各个分项目的标准差，Di表示某一年度的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所包含的各个分项目均值，通过公式计算出各个分项目的Yi，

在通过算数加权平均的方法，得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均等化水平。

最后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均等化进行算数加权平均得出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程度Y 。Y 的值越大，则说明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Y

的值越小，则说明该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低。 

 

表 2-4  2000—2009 年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表 

年份 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综合水平 

2000 0.8697 0.8370 0.8099 0.8389 

2001 0.9128 0.8328 0.7655 0.8370 

2002 0.9119 0.8414 0.7390 0.8308 

2003 0.9172 0.8562 0.7629 0.8454 

2004 0.9077 0.8279 0.7614 0.8323 

2005 0.9073 0.8293 0.6953 0.8106 

2006 0.9085 0.8415 0.7434 0.8311 

2007 0.8225 0.8437 0.7450 0.8037 

2008 0.9111 0.8473 0.7178 0.8254 

2009 0.9183 0.8958 0.8098 0.8746 

数据来源：根据 2000—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通过整理 2000 年—2009 年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各项数据，

得出了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如表 2-4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基

础教育的均等化水平最高，并无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从

2005 年开始下降趋势，2007 年到达最低值 0.8225，这个最低值甚至低于 4.72 个

百分点，2000 年后又开始回升；医疗卫生的均等化水平虽然在 2004 年出现过小

幅度的下降，但是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水平最低，变化趋势

波动较大，2000 年—2002 年呈下降趋势，2003 年出现小幅增长，2004 年又开始

下降，在 2005 年降至到最低值 0.6953，随后一直上升到 2007 年，2008 年出现

明显下降，尽管在 2009 年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 2009 年的 0.8098 与 2000 年的

0.8099 相比仅仅增加了 0.1 个百分点。根据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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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得出的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水平，可以看出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

平虽然在 2009 年达到最大值，但是从 2000 年—2008 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稳定

的、上升趋势。2000-2009 年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变化趋势图也反映了

以上内容。 

 

 

 

 

 

 

 

 

 

 

 
 

图 2-1  2000-2009 年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变化趋势图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存在非均衡，均等化程度

发展缓慢。 

2.3  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 

2.3.1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本文所讨论的基本公共服务，属于公共财政理论中的公共物品或劳务。纯粹

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正是由于公共物品或劳务具有上述特性，

决定了它们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的由企业和个人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而应该主

要由政府来提供。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是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最基本的项目，

政府最应该负担起对这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 

表 2-5 反映了 2001—2009 年东北地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

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近 10 年来，东北地区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并

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始终保持在 13.5%左右，个别年份还出现了比例下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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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教育支出所占比例 2007、2008 年有所增加，但 2009 年又下降到 13.7%；

医疗卫生支出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 3%左右，2007 年开始比例逐渐上升；社会保

障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 2007 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从 2006 年的 13.5%增加到

2007 年的 20.2%，增加了 6.7 个百分点，然而，从 2008 年开始又有了下降的趋

势。 

 

表 2-5  2000—2009 年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 

年份 财政支出

总额(亿

元) 

教育支出

(亿元) 

教育支出

占一般预

算支出百

分比(%) 

医疗卫生

支出 

(亿元) 

医疗卫生

支出占一

般预算支

出百分百

(%) 

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

出(亿元) 

社会保障

支出占一

般预算支

出百分比

(%) 

2000 1160.63 150.70 13.0 40.12 3.5 141.34 12.1 

2001 1440.14 184.23 12.7  44.91 3.1 184.93 12.8 

2002 1585.41 213.68 13.4 49.81 3.1 214.74 15.2 

2003 1758.51 233.13 13.2 64.36 3.7 239.23 13.6 

2004 2136.73 273.55 12.8 66.93 3.1 306.92 14.3 

2005 2623.27 322.91 12.3 83.07 3.1 379.74 14.5 

2006 3109.63 391.87 12.6 107.03 3.4 419.16 13.5 

2007 3835.31 596.30 15.5 166.45 4.3 774.41 20.2 

2008 4875.86 751.01 15.4 215.12 4.4 898.45 18.4 

2009 6039.33 830.33 13.7 406.16 6.7 1108.15 18.3 

数据来源：2001—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对于基础教育的支出，东部地区各省对教育的支出占到 17%左右，东北地区

与东部地区相比相差较远；医疗卫生方面，尽管支出额的绝对值与支出额占总支

出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但是 2009 年医疗卫生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3.6%，

就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卫生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5%的标准来看，东北

地区还远远达不到，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支出负担过重；社会保障方面，东北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失业率高，下岗职工多，低保人数多，社会的历史包袱沉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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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支出状况来看也是供不应求的。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的比重不够，应该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 

2.3.2  财政收支非均衡 

东北地区各省的财政收支存在着非均衡，这导致了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

非均衡。通过观察 2000-2009 年东北地区各省的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的

数据来分析东北地区财政收支的均衡状况。这里我们选用变异系数和极差率两个

指标来对差距情况加以衡量均等化水平。 

变异系数=某一年度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标准差÷某一年度 

         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均值  

极差率=某一年度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最高值÷某一年度东 

       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最低值 

 

表 2-6  2000—2009 年东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支出）变异系数表 

年份 

人均财政收

入的变异系

数 

人均财政支

出的变异系

数 

年份 

人均财政收

入的变异系

数 

人均财政支

出的变异系

数 

2000 0.29 0.13 2005 0.44 0.17 

2001 0.36 0.12 2006 0.44 0.15 

2002 0.35 0.11 2007 0.48 0.15 

2003 0.35 0.13 2008 0.45 0.11 

2004 0.38 0.11 2009 0.48 0.12 

数据来源：2001—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变异系数的值越大，则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变异程度越大；

反之，则越小。极差率是反映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波动程度。

极差率越大，说明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波动程度越大；反之，

则说明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的波动程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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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00-2009 年东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支出)变异系数折线图 

 

  
 

图 2-3  2000-2009 年东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极差率折线图 

 

从表 2-6 中可以看出，东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异系数尽管在 2002 年和

2008 年出现过小幅度的降低，但是总体上呈增长的趋势，并且 2009 年较 2000

年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增加，由此可以推出东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差距在逐渐扩

大。再来看人均财政支出，东北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的波动较大，在 2005

年出现过一次较大的增长，2009 年较 2000 的变异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下降不明

显，总体上没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的趋势，由此可以推出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支

出的差距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反而在 2005 年到 2007 年出现了差距拉大

的局面。以上分析也可通过 2000-2009 年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折线图反映出来。 

再来看2000年到2009年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极差率

的变化情况，从 2-3 图中可以看到，2000 年以来，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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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极差率逐步扩大，也就是说东北各地区人均财政和收入和支出的波动程度在

加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北地区财政收支非均衡情况在加剧，这也就造成

了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缓慢。 

2.3.3  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显著 

1.基础教育方面 

一直以来，我国对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投入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无论是在学

校的师资力量、硬件实施、教育经费以及升学率等各方面农村与城市都存在着较

大的差距。 

从教育经费上来看，据 2009 年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城市学生的人均教育经

费是农村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 1.3 倍。在办学条件上，城市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远

远高于农村。城市学生的校园面积、校园环境、教学仪器都远远优与农村学生，

甚至在有些偏远农村的中小学，还存在着危房建筑。另外教师水平的巨大差异，

也造成里城乡学生之间教学效果的巨大差距。 

正是由于教育经费与教育设施在城乡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导致基础教育公共

服务在城乡间存在很大的差距。 

2.医疗卫生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倾向于城市，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医疗卫

生公共服务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在医疗卫生费用支出上，无论是总费用还是人均费用，城市居民的费用支出

都远远高于农村居民。2009 年，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医疗卫生费用是农村居

民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的 3.2 倍，再考虑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可

想而知，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负担更大。 

在医疗资源上，卫生资源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农村得到的仅是杯水车薪，

城乡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高水平的医疗卫生人员、医疗器械、药品等都集中

在城镇，农村居民可以享受的是少之又少。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

救治，而广大农村居民一直面临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以

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就近选择不同的医院看病，而广大农村居民生病却得不到

及时的救治，即使到城市进行救治，也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 

3.社会保障方面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无论是在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上，还是在享受社会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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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上都存在巨大差异。 

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上来看，城市居民大部分都可以通过所在单位参加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险项目的社会保障，而农

村居民只有极少数就业人口从参加这些保险，大部分农村居民没有经济能力、也

没有渠道参加这些保险，生活处于没有保障的状态。 

从社会保障的项目上来看，城镇居民可以享受到的项目包括养老、医疗、工

伤、失业、生育等所有保险项目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针对不同群体还建立了

不同的的福利制度，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灾害救助、社会互助、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等社会福利救济制度，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廉价租住房等住房保障制度

以及优抚安置等，基本涵盖了社会保障的所有项目。然而在农村，社会保障仅包

含养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居民并不能享

受到失业、生育、住房、伤残等很多社会保障项目，很多风险都由农村居民自己

承担，经济压力很大。 

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巨大

差距，城市居民远远优于农村居民，建立惠及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迫在眉

睫的。 

2.4  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2.4.1  政府职能定位不清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政策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倾斜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企

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自从 2003 年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东北地区开始加速发展。2004 年东北地区财政总收入达

到 985.3 亿元，较 2003 年增长了 15.9%，2009 年底，财政总收入达到 2720.0 亿

元，较 2003 年翻了一番。然而，尽管经济能力、财政能力都得到了快速提高，

但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却发展缓慢，这说明了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而是由于缺乏对基本公共服务合理的制

度安排。政府的管理方式没有完全实现由经济管理向社会管理的转型，财政没有

完全实现由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政府的“缺位”与“越位”状况并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创造价值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个人，政府的职责

应该是制定规章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秩序等，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

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然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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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上依然高度集中，政府对行政管理和基本建设的支出一直没

有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还作为投资主体在很多领域和项目上参与建设管理，

运营着庞大的国有资产，参与市场竞争，“越位”的行为严重。也正是由于政府

对经济领域的过多介入，导致有限的财政资源不能用在人们最需要的基本公共服

务上的建设，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不该管的却积

极介入，最终导致形成了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显著的局面。 

2.4.2  财权与事权的划分界定不合理 

财权是指在各级政府筹集和支配财政收入的能力。事权是指各级政府履行一

定经济社会职能的责任和权利，这里可以理解为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

支出责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工不明确、不规范，导致财权与事权不能相互

很好配合发挥作用。 

从财权上看，我国采取财权层层上移而事权逐级下放的形式。税收的立法权、

举债权等都由中央政府决定，各级地方政府没有这些权利。例如在税权的划分上，

我国实行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中央拥有了较大税收比例，地方政府的调剂余地

几乎没有。在这种中央控制主要财力，地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使得各级地方政

府只能被动的接受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不可能根据地方自身需求合理安排财政

资金。这就严重影响了各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地方政府因为受财力的限制会努

力发展经济，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必然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领域，导致政

府很难兼顾经济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从而影响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使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持续增加；即使有的

地方政府想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但是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很难保障对

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另外，这种财权层层上移的形式使得越是上级政府就可以

获得越多的财力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越是基层的政府得到的财力就越少，导

致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可见，这样的财权形式加剧了基

本功公共服务的非均衡。 

从事权上看，虽然我国宪法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指责做出了规定，

然而，实际上分工并不明确，随意性和变动性很大，除了外交、国防的公共服务

由国家专属提供，其他公共服务，各级政府职责重叠。同时，地方政府承担了义

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大部分支出，负担过重，无

法保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和质量。例如，在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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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过低。2009 年，在对教育的支出上，中央支出的比重仅有

5.4%，在医疗卫生的支出中，中央支出所占比重仅有 1.6%。 

    造成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是财政能力的不足，而造成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因此，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是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财权事权

体制，将会加剧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衡。 

2.4.3  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 

为了减轻财政的纵向不均衡，逐步缩小地区间财力不均等状况，转移支付成

为实现地区间财政均等化从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手段。然而我国目

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并不利于实现地区均衡，反而维护了一些地区的既得利益，使

得转移支付在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上发挥的作用很小，收效甚微。 

    首先，我国的转移支付的形式十分复杂，项目设置不合理，相互之间还存在

着交叉重叠，不利于对转移支付进行科学的管理。目前中央对地方的实行的转移

支付主要有体制性补助、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力性转

移支付又包含了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多种形式。在众多的转移支付形式中还

存在着很多相互交叉重叠的项目，不仅管理困难，还降低了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

率。另外，在这些转移支付形式中，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资金纳入地方政府的

财政预算，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有可能将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资金挪用，减少对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 

    其次，税收返还占转移支付的比重过大。税收返还是中央财政按核定的各地

所得税基数，对地方净上缴中央收入实行基数返还。税收返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

了地方既得利益，税收返还制度的不合理使得缩小地区差距变得更加困难。中央

对地方的税收返的数额，按照基期年的财力核定，逐年递增。也就是说，如果一

个地区能够缴纳更多的税款，那么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返还，如果一个地区只

能缴纳很少的税款，那么这个地区获得的税收返还就会很少，这就导致财力本来

就雄厚的的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补助，而财力本来就很薄弱需要得到帮助的地区

得只能获得很少的补助。这种转移支付制度不仅没有解决地区之间财政水平不均

衡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的现状，反而使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更加难以实现。由此可见，税收返还制度偏离财力均等化目标，不能解

决财力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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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般性转移支付在我国的转移支付形式中所占的比重偏低。近几年来，

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总转移支付仅有 9%左右，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

高达 60%以上。然而实际上一般转移支付对于财力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作用更强。首先，实行一般转移支付的目的就是要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实

现基本功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一般转移支付的数额的是按照地区的人口、资源、

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进行测算的，具有公平公正的性质，更加符合财力均

等化的目标，有利于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是为了实现国

家某种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公共事业发展目标而设立的，对于某些没得

到专项转移支付的地区难免会产生不公。同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多，也不计

入地方政府预算，对资金的管理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管困难，即使获得专项转移支

付的地区也有可能管理不善或者发生资金挪用现象。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

重偏低，不利于地区之间财力的均衡，降低了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作用。 

2.4.4  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科学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绩效评估多为以 GDP 为标准，各地政府都把 GDP 的

增长作为工作的最重要内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贫富差距分化等问题，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也往往被忽视。由此可见，

我国政绩考核的片面、不合理也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的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包括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估程序都没有形成一

套完整规范的体系，随意性较大。在评估内容上，由于没有建立起科学的评估指

标体系，片面的把经济指标当作是政府绩效的评估指标，导致“形象工程”、“面

子工程”频频出现，政府行为缺乏远见，很多地方政府只是追求不可持续的、片

面的、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评估方法上，很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政府绩

效的评价多是凭借经验、印象、感情进行评估，导致评估结果很难做到客观、公

正，缺乏科学性；而从整体的评估体系上看，没有建立和形成一套包括评估原则、

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模型、评估依据等完整有序、切实可行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政府绩效评估工作很难开展。另外，目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都是在政府内部进

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并没有参与进来。由于参与评估的主体单一，往往导

致评估的结果失真，不利于政府指导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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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际经验 

世界上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国家具体情况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模式，但是，并没有统一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模式，只有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公共

服务模式。这里，我们通过了解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的主要做法，加以借鉴，

逐渐建设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模式。 

3.1  加拿大的主要做法 

加拿大是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

面已经实现了均等化。在教育方面，加拿大实行 12 年制的义务教育，孩子从 5

岁到 18 岁都可以享有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在医疗卫生方面，加拿大实行全国

统一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险”，参加保险的公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免费的医

疗卫生服务；在社会保障方面，加拿大的所有老人都可以享有基本生活所需的费

用，失业者可以领取到相当于工资一半的失业补助，并且可以根据失业者的自身

情况获得更多的补助。
①
 

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政府由联邦、省和地方三级构成。加拿大在

1982 年将均等化纳入宪法，宪法规定：在联邦议会和省议会权利得到尊重的前

提下，保证为加拿大全体国民提供水平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可比的相等的税

负前提下，确保各省财政均等化，保证各省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提供水平相当的基

本公共服务。此外，加拿大政府通过五个中间收入省份来确定平均标准，对财力

低于平均标准的省份进行转移支付。除了财政均等化，加拿大政府也为基本公共

服务建立国家标准，确定各省公共服务水平，方便各地居民比较，居民也可在国

内自由流动，跨地区能享受公共服务。加拿大政府在促进均等化的过程中，注重

让人民在发展中获得平等的机会，通过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防止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政府的巨大负担。 

    加拿大转移支付制度是为了解决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平衡各

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所带来的财力水平的不均衡。均等化转移支付的

资金来自联邦政府的经常性财政收入，联邦政府用公式测算转移支付的水平，并

由联邦政府直接补助到各省级政府。均等化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各省可以根据

                                                        
① “公共服务均等化”课题赴美考察团[J]．加拿大和美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情况的考察．宏观经济研究，

2008（2）：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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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需要用在公共服务建设上。加拿大政府为均等化转移支付建立了完善的法

律保障，加拿大政府在《联邦—省财政协议条例》中细规定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

计算公式和测算情况；每 5年都要重新通过立法程序对均等化进行授权批准，保

证均等化程序能够符合时代的要求，并确保采用最好的办法、最准确的数据进行

测算。
②
对各省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补助数额要在预算、决算和财政部的网页上向

公众公布。最后，加拿大审计署每年都要对均等化转移支付情况进行审计。加拿

大的转移支付金额每年都在增加，为各省拥有充足的财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

得各省都能够为其居民提供可比的公共服务，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3.2  澳大利亚的主要做法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地方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地区间的财力分布极不均衡,

这与我国非常相似，但是澳大利亚却利用转移支付等措施改善了公共服务不均等

的状况，成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做的非常好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政府级次由联邦、州、地方三个级次组成。澳大利

亚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联邦财政在全国财政中居于主导地位，州政府高度

依赖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实现均等化。澳大利益主要是通过财政能力的均等化

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州政府从联邦政府获得资金，使每个州获得相同的收

入，同时每个州要承担相同的责任，保证为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各州人民提供相同

水平的公共服务。 

澳大利亚的转移支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

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是商品和劳务所得税，商品和劳务所得税是中央税，由联邦

政府统一征收。然后由联邦补贴委员会根据各州的税收、支出、公共服务等实际

情况，提出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案，再由国库部分配给各州，州政府自行安排使用

这笔资金，联邦政府不予干预。一般转移支付为州政府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联邦政府还对各州实行专项转移支

付，专项转移支付的用途必须是联邦政府指定的项目，如卫生、教育等基础公共

服务。专项转移支付有利于矫正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扭曲行

为，更好的引导地方政府将资金真正的用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从而促进全体社

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 

                                                        
② 中国财政学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课题组[J]．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7（58）：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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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德国的主要做法 

    德国拥有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德国在 1949 年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生存条件一致原则”，即全体公民享受均等的公

共服务，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州必须对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州提供财政补贴，以保持

各州财力水平的适度均衡，促进国内各州为居民提供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联邦、州、地方政府三级管理，同时实行分级管理

的财政体制，各级政府均有自己独立的预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明

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凡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服务由联邦政府负

责，例如国家安全、海关事务、外交关系、社会保障以及大型科研项目；凡是涉

及到本州事务的则有本州负责，例如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社会治安、教育事业

和社会文化事业。州与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非常明确详细，各级政府之间不可以

越权干预。 

德国实行“财权集中、共享分税、横向均衡”的转移支付制度。这种转移支

付制度采用纵向转移支付与横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模式，并颁布《财政平衡法》

来保障这种模式，用以保证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 

德国的纵向财政平衡包括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和州政府对所辖地方政府转移

支付两个层次。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财政转移以共享税为主要手段，共享税在德

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最大，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 75%，共享税包括个人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工资税、资本盈利税和增值税等，法律规定各个共享税的分成比例

为：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联邦和州各占 42.5%；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联邦和

州各占 50%。而增值税是一种可调节的共享税，按照联邦和州财力的变化定期协

商调整分配的比例。各州政府对州内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两种形式：一般性

财政拨款和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一般性财政拨款是按照地方税收能力指数和需

求指数计算的，约占州对地方财政拨款的 70%；州政府同时对特别困难的地方给

予特殊拨款，地方政府可以对州政府提出拨款的申请，经州政府批准后将资金拨

给地方政府。对于指定用途的拨款，地方政府必须用在州政府要求的项目上，主

要用在学校、医院、交通、养老金和社会救济等方面。通过州政府对地方政府转

移支付，增加地方可支配收入，有利于保证本级政府完成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 

德国各州之间的横向财政平衡是由财力雄厚的州将部分财政收入转移给财

力薄弱的州，用以促进各州财政能力的大致均衡。横向财政平衡机制由联邦按照

统一的公式计算出各州的财力指数和平衡指数，再确定各州财力的强弱和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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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规模。
③
财政能力超过标准的州，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比例贡献财力。此外，

联邦政府还会进行补充性拨款，来保证各州之间的财政均衡。 

3.4  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主要做法给我们的启示 

1.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基

础。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均等化的做法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均等化转移支

付制度都是建立在财权与事权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并且有相关的法律做出明确规

定。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外溢性性大的公共服务由中央政府

统一规划；凡是与地方利益密切相关的有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规划；对于

产生跨区外溢性的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可以参与其中。在明确各级政府职责的同

时，还有给予各级政府与之相适应的财权，在坚持中央财政主导地位的同时，建

立与地方事权相适应的财权体系，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调节经济和平衡财政的

权力。 

2.建立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模式。德国实行的

就是的这种转移支付模式。由于目前我国中央财力比较有限，仅靠中央对地方的

纵向转移支付，很难实现财政均衡，所以这种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比较符合

我国国情。在实行转移支付时，首先由中央政府进行纵向转移支付，资金主要使

用在以实现中央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公共服务上；然后再由中央政府组织各地区政

府进行横向转移支付，由财力雄厚的地区向财力不足的地区转移，缩小地区间的

收入差距，实现财政能力的均等化，进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科学准确的计量转移支付的规模。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都有统一的公

式和客观的标准的计量方法，注重转移支付计算的科学性、客观性，这对于减少

转移支付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起着很大的作用。我国要规

范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必须要根据客观因素设计出一套科学的计算公

式，客观因素包括包括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消费支出和价

格指数、自然资源、环境状况和经济状况等，从而消除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中的主

观因素，提高透明度，防止随意性。 

4.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三国都以法律形式明确规

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以及财政平衡制度，例如加拿大有《联邦—省财政协议

条例》，德国有《财政均衡法》和《财政法》。我国应该借鉴这方面的做法，以立

                                                        
③ 中国财政学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课题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7，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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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形式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将转移支付的资金纳入财

政预算，对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测算方法、分配程序等作出具体的规定。通过

法律的约束来缩小人为操纵的可能性，从而保障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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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一步实现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 

4.1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财政 

实现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要转变发展的理念，加快推动政府职

能的转型，消除唯 GDP 的观念，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涉，将政府工作的重点放

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将财政资金更多的投向基本公

共服务领域，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公共产品需求，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一方面，政府要退出对市场领域的竞争，减少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充分发挥

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要制订公共服务相关政策法规，监

管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不断加大对公共安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

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并且要向农村倾

斜、向困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政府绝不能为了发展经济就忽视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加不能干预市场的正

常运行，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应当将公共服务的提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来抓，真正实现财政由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

政府。 

4.2  改革完善财政体系 

4.2.1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权与事权的匹配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事权必须处于核心地位，财权和财力由事权决定。因此

首先要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

务支出责任。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主要包括：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制

定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全国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涉及到全

国或者跨区域外溢性较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主要包

括：城市交通、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公共文化、医疗卫生等。各级政府都要明

确自己所管辖权限和管辖范围，对自己的责任绝不推诿，还要保证各级政府的职

责范围要无交叉、无重叠、无缺口。 

在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之后，再由相应财权来匹配。由于我国实行财权层层

上移的中央高度集中的财权模式，地方政府往往由于财力的不足而无法完成其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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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事权。为了配合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支出，中央政府要对省级政府

进行财政拨款扶持。中央政府将事权下放，让省级政府根据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央则负责审批拨款，专款专用。为了鼓励省级政府加大对

市、县、乡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可以建立奖励制度，引导省级政府将更多的财

政资金下放到基层，增强基层的财力，提高基层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这个过

程中，一定要注意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并不意味着只是负责财力的转移，还要负

责对下级政府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加强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和审

计力度，防止有的地区将这笔资金用在地方经济建设而忽视基本公共服务的建

设，以此来达到财权与事权的相匹配的目标，从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4.2.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实现财权事权相匹配就必须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

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尝试创新转移支付模式，实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转移支付模式。目

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模式，即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进行转移支

付，省级政府对下级基层政府进行转移支付。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

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而中央政府的财力十分有限，如果单纯的依赖中央

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实现地区财政能力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会是一

项十分艰难的任务。因此可以要求财力较强的省份将一部分财力转移到贫困的地

区进行对口支援，财力较强的市县将一部分财力转移到财力较弱的市县进行对口

支援。加快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实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

缓解中央财政的压力，作为对纵向转移支付制度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税收返还制度是实

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增加的转移支付形式，是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转移

的重要组成部分，占转移支付的 30%以上，但是由于税收返还是根据基数法对地

方政府进行返还，这也就维护了地方的既得利益，与公共服务均等化背道而驰，

不适应均等化的发展方向。因此，取消税收返还势在必行，但是为了不使地区的

发展产生较大动荡，可以分批分步逐渐实行，逐步取消。体制补助是旧包干财政

体制下保留下来的转移支付形式，已经与我国的发展方向不相适应。体制补助同

样是根据基数方法进行补助，不能有效的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不利于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由于体制补助的数额较小，不会对转移支付造成很大压力，应该尽

快取消。此外，要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将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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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除了将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的项目列入到专项转移支付中，其

他转移支付都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一般转移支付为主要的转移支付形式，专

项转移支付只能是作为一般转移支付的辅助形式、次要的手段。 

第三，控制转移支付规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对转移支付的管理。转

移支付规模不仅要考虑中央财政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需求。加大对一般转移支付的投入力度，重点解决地区间财力不均衡问题，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对于不符合国家

宏观调控意图的、预期效果不达标的要坚决取消，对于交叉重复的项目要进行整

理归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加强对转移支付的监督，确保转

移支付的资金确确实实用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第四，政府应该逐步改变现行的基数法，用因素法为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出一

套科学的的拨付依据，防止主观性和随意性。 

最后，要加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的透明度，通过媒体和网络等方式对公

众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听取民众的意见。变过去那些主观决策、暗箱操

作等做法，真正做到转移支付的各个环节都公开、透明。 

4.3  促进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由于目前东北地区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较为突出，而政府对公共服务

供给能力是有限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政府可用探索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提

供机制，改变公共服务全部由政府包揽的办法，通过社会组织的力量来提供公共

服务，社会组织具有灵活、高效的优势，恰好可以用来弥补政府的不足。但是必

须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是非盈利性的，必须要坚持政府负责的原则。政府需

要对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私人生产者进行监督协调，即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其

他社会组织机构协同参与的多元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公共服务提供领域，将原

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采购招标、直接拨款、合约出租、特许经营等形式，

交给有实力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政府则根据中标者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

服务费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有明确清晰的规划、计划。首

先要明确项目的目标，所选择的项目一定是根据民众的需要，从民生视角制订的

项目，在选择项目的承担者上，要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上进行公开的招标，营

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要严格规定项目的执行时间、预算资金、资源使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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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对项目的建设过程以及完成情况进行严格的跟踪与监督。地方政府应当将购

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此外，

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的

权利和义务，明确社会组织的地位，并对购买的范围、程序、经费保障等做出详

细的规定,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完善的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体系可以提高提供公共服务的灵活性，从而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4.4  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 

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有利于引导政府官员更加关注

民生，从而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 

首先，必须降低经济建设等指标在我国绩效考核体系中的比重，把公共服务

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中，使官员更多的关注公共服务，而不是单纯的追求经济

增长，真正的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然后，要设计一

些的具体的绩效指标对政府公共服务工作进行评估。指标的设计必须根据政府各

个公共部门的具体工作内容设计，各个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财政均

等化程度以及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都要包含在内，并且注意所设计的指标必训遵

循具体明确、切实可行、可衡量的原则，而不是设计成抽象的、主观的、不可衡

量的指标。 

建立政府公共服务信息系统，建立专门的政府网站，实现公共服务信息透明

化，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网站向公众传达政府的政策法规、办公程序、工作情况，

另一方面可以倾听公众心声，接受社会对公共服务的决策、执行、效果等各个环

节的监督。 

4.5  建立相应的监督体系和法律法规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仅要考虑实施的基础和方法，也要充分的考虑

到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果的监督评价，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监督

评价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 

4.5.1  加强对监督评价体系的建设 

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和产出的效果进行评价，对转移支

付的资金进行合理预算，对财政资金在整个流程中的运用进行监管、追踪、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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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考察公共服务建设的执行情况、完成情况、均等化程度、了解最终是否达

到预定目标等。同时还要确保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保证对资金的流向都是有帐可

查，防止暗箱操作、徇私舞弊，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建立一套切实

可行的监督体系，确保让有限的财政资金资金能够真正的用在公共服务的建设

上，实现资金的效用最大化，从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加强审计机构的独立性，让审计机构独立于政府外，同时扩大审计机构的权

利范围，提高审计机构的监督力度，从而弥补人大监督力度的不足。 

4.5.2  加强对相关法制体系的建设 

    建立与基本公共服务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为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用法律明确规定基本公共服务中

的各级政府职责和权限，用法律来约束各级政府的行为。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基

本公共服务的范围、种类、标准，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设施、

设备、人员配置、最低标准等。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与转移支付相关的法律法规

的建设，以法律的形式把转移支付的支出规模、支出责任、资金使用的监督等问

题明确下来，减少人为操作可能性的影响，促进和保证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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